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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沈阳晚报》 报道， 在城市道路上

“飙车炸街” 的行为往往引人反感， 尤其是入

夏以来， 这种现象在夜间有所抬头， 危害出

行安全。

对此律师表示， “飙车炸街” 已经涉嫌

违法。

“飙车”带来事故风险

“日常生活中很多市民可能都在夜

间听到过汽车的轰鸣声， 大家都对这个

事特别反感。” 据交警介绍， 入夏以来，

“飙车炸街” 现象有所抬头， 危害出行安

全， 影响群众生活。 7 月中旬， 沈阳公安

启动“亮剑静音” 专项行动， 严查“飙

车炸街” 违法犯罪行为。

俗话说“十次事故九次快”， “飙车

炸街” 往往会伴随着超速行驶等交通违

法行为， 带来很大的交通事故风险。 另

外， 这些车辆基本也都非法改装， 制动

性、 平衡性、 稳定性受到影响， 极易出

现故障， 引发危险状况。 车辆产生的噪

声污染， 让群众不堪其扰甚至受到惊吓，

可以说是危害多多、 隐患重重。

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沈阳盈科律师事务所徐和利律师介

绍， 依据 《刑法》 有关规定， 出于竞技、

追求刺激、 斗气或者其他动机， 在公路、

城市道路或者其他道路上快速追赶、 竞

相行驶， 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

秩序的， 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

从交通违法方面来说， 这些“飙车

炸街” 人员将车辆进行改装， 普遍存在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

术参数的”、 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 加装

排气管等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也可能存

在超速行驶、 酒驾、 违反交通信号、 无

驾驶资格驾驶、 伪造变造机动车牌证等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对这些交通违

法行为，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登记规定》

等法律法规可依法进行处罚。

“从治安管理处罚方面来说， 以寻

求刺激、 发泄情绪、 炫酷取乐、 耍威风

等为目的， 无事生非、 借故生非， 追逐

正常行驶车辆或者有其他追逐他人行为，

尚不构成犯罪的， 构成‘寻衅滋事’ 治

安违法行为， 由公安机关依照 《治安管

理处罚法》 第二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情节较重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徐和利

说。

此外， 生产、 销售拼装机动车同样

要被罚。 徐和利表示， 依据 《道路运输

条例》 及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机动

车维修经营者擅自改装机动车的， 由交

通运输部门责令改正；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一万元的，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

整顿。

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于生

产、 销售拼装的机动车或者生产、 销售

擅自改装的机动车的， 移交市场监管部

门， 由市场监管部门没收非法生产销售

的机动车成品及配件， 可以并处非法产

品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有营业

执照的， 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没有营业执照的， 予以查封。 （杨硕）

【解答】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开始

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

理前， 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

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

债务。 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

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

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

偿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作为父亲的继

承人，接受还是放弃继承都是你们的权

利。

如果你和姐姐在继承

开始后都书面表示放弃继

承，那么你们对父亲的债务

就不需要承担清偿责任。

打算放弃继承 能否不担债务
我父亲最近因病去世， 他和我母亲早年离异， 我和姐姐都随父亲生活。 由

于父亲在外欠债颇多， 我们不想替他承担， 是否可以放弃继承？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

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

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

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

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 持有债权

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被告对原告的债

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

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

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因此， 即便借据上没有注明债权

人， 你大伯作为借条的持有人也是可

以去起诉的。

相比是否注明债权人， 更重要的

是你大伯是否有借款交付的证据，比

如银行的转账凭证等。

如果有转账凭证， 且金额与借条

上的金额能够对应， 那么你们去起诉

要求还款应该是能胜诉的。 但如果没

有借款交付的证据， 比如当初是现金

交付的，那就面临比较大的困难了。

【解答】

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动者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对于“辞职需要提前九十天通知”

这一合同约定是否有效， 实践中可能

存在一定争议， 但认定无效的可能性

比较大，因为这一约定违反了《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

辞职遭到限制 是否具有效力

未写向谁借款 能否要回欠款

【解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

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

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

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

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利率

规定了上限，其中对于逾期利率、违约

金或者其他费用，法律也规定了相应的

上限。不管因为借款逾期产生的费用约

定为何种名称， 其实质都是逾期利率，

超过法定标准当事人自愿

支付的，法律并不干涉。 如

果产生纠纷，法院是不支持

的。

借款定违约金 法律是否支持
我向张某借了一笔钱， 借款协议中约定了利率、 逾期利率和违约金。 借款

到期后，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筹到钱， 因此需要承担高额的违约金。 请问这样

的违约金法律是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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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 辞职需要提前九十天通知单位， 但这和法律

的相关规定似乎不同。 请问这样的约定是否具有效力？

我大伯两年前曾经借了一笔钱给朋友， 约定今年 2 月应当还款。 但是现在

还款期限已经过了半年， 他的朋友却不知去向， 家人也不愿替他承担还款责

任。

我大伯打算让我帮忙去法院起诉， 但我看了他手里的借条才发现， 上面并

未写明是向我大伯借钱， 只是由借款人签了名， 写了借款金额、 利息和还款期

限。

凭这样的借条， 我们能够要回钱么？

  


